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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媒体报道简述 

2016 年 1 月 26 日，《北京商报》刊登了《维维粮油等品牌花生油抽检不合

格》的新闻报道，并被其他媒体转载。报道称“维维粮油（正阳）有限公司生产

的压榨一级花生油苯并芘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二、澄清声明  

    针对上述报道，经公司向维维粮油（正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阳公司”）

核查，现说明如下：  

1、正阳公司 2015年 7月 23日生产的 1.8L压榨一级花生油，在国抽中发现

“苯并芘”指标超过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 10μ g/kg，其检测结果为 13.6μ

g/kg，超出标准 36%。 

由于“苯并芘”指标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该公司不具备其检测能力，对其

指标的控制，主要采用型式检验的方式，定期委托国家检测机构检验。期间曾委

托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农业部油料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河南

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和许昌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等机构，检验结果均

为合格。 

2、2015年 12月 15日正阳公司接到产品不合格信息后，高度重视，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采取了相关措施，具体如下： 

（1）、追溯该批产品流转情况 

    经查实，该批产品生产计划为 180 桶，实际生产 180 桶，入库 180桶，均已

销售，经公告，召回 143 桶，已确认销售 37 桶，此不合格产品的处理情况，正

阳县食药局已派人跟踪处理。 



 
 

（2）、向省、市食药局申请复检 

    正阳公司立即将同类产品向省、市食药局申请复检，并得到许可。 

    （3）、将库存产品送检 

    在申请复检的同时，正阳公司将库存多批次产品委托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进行检验，目前检验结果均为合格。 

    （4）、积极配合市、县食药局进行全面整顿 

    正阳公司积极配合市、县食药局进行了现场全面整顿，彻查问题原因，目前

在市场销售的产品，“苯并芘”等各项指标均合格。 

    3、正阳公司 2014年度的销售收入为 3774.17万元，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

0.89%。 

    4、该事项预计对总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会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三、特别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网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请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发布的公告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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